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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8,443,7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9.49 元/股，最低价为 29.15 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38,081,400.6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31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0.00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12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03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2.30 元/股，最低价为 29.15 元/股，交易总
金额为人民币 150,836,197.92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8,443,7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9.49 元/股，最低价为 29.15 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38,081,400.64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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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累计共有 1,418,000 元华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16,784股，占该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0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华友转债金额为 7,598,575,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125%。
● 本季度转股情况： 华友转债于 2022年 9月 2日起开始转股，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期间，共有 124,000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1,51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 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日公开发行了 7,6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华友转债，债券代码：113641），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76亿元，期限 6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60%、第四
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71号文同意，华友
转债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始转股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 日，初始转股
价格为 110.2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81.1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华友转债的转股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8 年 2 月 23 日。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期间共有 124,000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 转股股数为 1,519 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累计已有 1,418,000 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16,784 股，占华友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0.00105%。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华友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7,598,575,000 元，占华友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 99.98125%。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751,823 - 23,751,82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6,333,178 1,519 1,686,334,697

总股本 1,710,085,001 1,519 1,710,086,52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联系邮箱：information@huayou.com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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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友转
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友钴业”）于
2022年 2月 24日公开发行了 76,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 元，发行面值总额 76
亿元，期限 6 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6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转股期限为 2022年 9月 2日至 2028年 2月 2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76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2年 3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友转债”，债券代码 113641。

根据《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华友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华友转
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10.26元/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81.18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且修正后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
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 年 12 月 19 日起算，在 202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1月 2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即 64.944元/股），存在触
发“华友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可能性。 若未来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价格继续满足相关条件的，将可能触发“华友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三、 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华友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 � �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24-00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2023 年第四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或“公司”）2021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1,479 万份，行权起始日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行权终止日为 2024 年 4 月 12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
权。 2023年第四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0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总量的 0%。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0 万股，占该期可
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 3月 5日，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
办法（草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八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
办法（草案）＞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 3月 6日至 2021年 3月 19日，公司将激励对象名单于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
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名单的异议。 2021 年 3 月 20 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临 2021-022）。

3、2021年 3月 24日，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
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1年 3月 24日，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和八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2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2022年 4月 12日，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和八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注销 3名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公司认为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6、2022年 4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5），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
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 1,497.50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7、2021年 4月 13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登记日期为 2021年 4月 13日。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2022年 5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
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0），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已于近日办
理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9、2022年 5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第
一个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
自主行权模式行权，行权起始日为 2022年 5月 25日，行权终止日为 2023 年 4 月 12 日。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0、2022年 7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 2022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41），2022 年第二季度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77.05 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7.9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11、2022年 7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行
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54）， 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2年 7月 17日至 2022 年 8
月 15日，在此期间内股票期权的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2、2022年 9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
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0月 28日，在此期间内股票期权的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3、2022年 10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 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66），2022 年第三季
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431.43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43.6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14、2023年 1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 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01），2022 年第四季度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644.38 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65.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15、2023年 2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行
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09）， 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3年 2月 10日至 2023 年 3
月 11日，在此期间内股票期权的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6、2023年 4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 2023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21），2023 年第一季度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5.96 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62%。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660.34 万股，占该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总量的 66.8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7、2023年 4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7），因 1名激励对象在考核期离职，根据《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经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和九届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注销上
述 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64,000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8、2023年 4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8），公
司认为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第二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 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其
余 137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股份数量为 1,479 万
份；限制性股票 27 名激励对象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497.5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19、2023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9），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
行权模式行权。 行权数量 1,479万份， 行权人数 137名， 行权价格 2.38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23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
二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0），本次解锁股票数量 1,497.50 万股，上市流通时间
2023年 4月 2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1、2023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2），因 1名激励对象在考核期离职，根据《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经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和九届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注
销上述 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64,000份。上述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2、2023年 5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4），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1,479 万份。 行权起始日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行权终止日为
2024年 4月 12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3、2023年 7月 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 2023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41），2023 年第二季度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0万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截
至 2023年 6月 30日， 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0 万股， 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7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4、2023年 7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
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5），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3年 7月 3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9日，在此期间内股票期权的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5、2023年 10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2023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63），2023年第三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0 万股，占该期
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0万股，占
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万份）

2023 年第四季度 行
权数量
（万股）

第 二 个 行 权 期 累 计
行权数量
（万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二个可
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宋志刚 董事长 105.00 0 0 0

张小平 董事 30.00 0 0 0

王生 董事、总经理 74.40 0 0 0

张龙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74.40 0 0 0

杨春泰 副总经理 74.40 0 0 0

邢维松 副总经理 45.00 0 0 0

胡基荣 财务总监 74.40 0 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77.6 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管理人员、核心及骨干
人员（130 人） 1001.40 0 0 0

合计 1,479.00 0 0 0

注： 公司原董事张小平先生已于 2023年 11月辞去董事职务， 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战略委员会委
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原副总经理杨春泰先生已于 2023 年 7 月辞去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原财务总监胡基荣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财务总监职务，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137 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0 人参

与行权。
三、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

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起始日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2023 年第四季度通过

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为 0万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行权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6,146,955 0 1,806,146,955

总计 1,806,146,955 0 1,806,146,955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四季度，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数量为 0万股，共募集资金 0万元。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 � �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4-001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海转债”）于 2021 年 5

月 6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 176,000 元华海转债转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 5,129股，占华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华海转债金额为 1,842,424,000 元，
占华海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0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华海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61 号文核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华海”）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公开发行 1,842.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为 184,260.00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6 号文同意，公司 184,26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
于 2020年 11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海转债”，债券代码“110076”。

（二）华海转债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华海转债自 2021年 5月 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限至 2026 年 11
月 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34.66元/股。

2021年 6月，因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4.66元/股调整为 34.46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6月 11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4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海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1号）。

2021年 7月，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限制性股票 3,714.50 万股，因此华海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34.46元/股调整为 33.8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7月 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5号）。

2022年 5月，因公司授予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新增限制性股票 394.544 万股，
因此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3.85元/股调整为 33.79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
份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号）。

2022年 6月， 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离职或职务变动的 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除上述 22名激励对象外的其余 561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未达到第一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22.85万股已完成回购注销，因此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 33.79元/股调整为 33.9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6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0号）。

2022年 7月，因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3.99元/股调整为 33.89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7月 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7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4号）。

2023年 6月， 因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3.89元/股调整至 33.91 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68
号）。

2023年 7月，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 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3.91 元/股调整为 33.6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 月 2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华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6号）。

二、华海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华海转债未发生转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累计共有 176,000元华海转债转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5,129 股， 占华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35%； 尚未转股的华海转债金额为
1,842,424,000元，占华海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04%。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华海转债
转股数量 其他变动 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4,613,176 -- 1,775,720 1,456,388,89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893,940 -- -1,775,720 26,118,220

合计 1,482,507,116 -- 0 1,482,507,116

注：上述表格中“其他变动”系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 1,775,720股所致。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金敏、汪慧婷
联系电话：0576-85015699
联系传真：0576-85016010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24-002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5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37%，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5.79 元/股，最低价格为 14.15 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 61,577,301.8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 回购的基本情况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24.49 元/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临 2023-116号）。

二、 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

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 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2,710,9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1829%， 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5.46 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14.15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40,528,29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5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37%，成交
的最高价格为 15.79元/股，最低价格为 14.15元/股，交易总金额为 61,577,301.8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

� � � �证券代码： 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91,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24%，成交的最
高价格为 10.7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10.37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7,947 元（不含印花
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
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 16.7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191,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24%，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0.70 元/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10.37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7,947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汉峰”）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公司本次为山东汉峰提供担保的债务本金金额

为人民币 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山东汉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 202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折合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 17 亿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包括已发生且延续至 2024年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2024年 1月 2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山东汉峰与宁波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务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 同时山东汉峰的股东徐州市龙源骏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骏驰”）将其持有的山东
汉峰股权质押给公司，按其所持山东汉峰的股权比例，作为公司给山东汉峰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反
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及本次担保后的累计担保金额均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30MA3NUBD697
成立时间：2018年 12月 18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寅寺镇汶上化工产业园联想大道以西
法定代表人：王新军
注册资本：47,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山东汉峰为公司持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74.4681%，龙源骏驰持股 25.5319%。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山东汉峰资产总额为 638,594,588.30 元，负债

总额为 359,010,244.22 元， 净资产 279,584,344.08 元；2022 年山东汉峰实现营业收入 161,724,305.45
元，净利润 3,213,678.11元。

截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山东汉峰资产总额为 952,331,363.55 元， 负债总额为
255,040,749.19 元，净资产 697,290,614.36 元；截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山东汉峰实现营业收入 0 元，
净利润-5,920,497.16元。

与公司关系：山东汉峰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务期限：2024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担保金额：5,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公司与山东汉峰的股东龙源骏驰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龙源骏驰将其

持有的山东汉峰股权质押给公司，按其所持山东汉峰的股权比例，作为公司给山东汉峰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的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 且被担

保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全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情况，并在其重大
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绝对控制权。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

险。 为江苏万盛、山东万盛以及山东汉峰担保有助于其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保障生产经营高效运行,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1月 2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控股子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总额为 82,2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51%。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6,446.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6.60%。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 � � �证券代码：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33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5%，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5,628,280.00 元（不
含交易费用），购买的最低价格为 4.05元/股，最高价格为 4.24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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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4,680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本次担保金额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之内。
一、担保情况概述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相关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担保总额度为 152,600万元。 上述担保包括长、短期贷款、票据、信用证、融资租赁、保理等融资业
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的子公司（含有效期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所有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
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其中，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86,000 万元。 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公告》。

近日，东瑞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滨州分行”）签署《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办理人民币借款 5,000 万元，期限一年。 同时，公司与交通银行滨州分行签署《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东瑞公司上述借款提供 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一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东
瑞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44,680万元，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岩山，注册地址：滨州市黄河五路 858 号，经营

范围：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
化学品）；有毒化学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2022年资产总额 306，834.42万元，
负债总额 74,707.13 万元，资产净额 232,127.29 万元，营业收入 317,370.31 万元，净利润 48,666.29 万
元。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288,106.88 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42%。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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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及股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共有 7,019,000元“韦尔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1,488股，占“韦尔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6%。 其中，2023年第四季度，转股金额为 30,000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82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 2,432,977,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71%。

● 期权自主行权情况：2023年第四季度，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共计登记股份数量为 966,454股。 其中：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 966,454股， 占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可行权期总量的 20.52%。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24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共发行 2,440 万
张，每张面值 100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4号”文同意，公司 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月 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债券代码“113616”。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韦尔转债”转股期为 2021年 7月 5日至 2026年 12月 27日。

“韦尔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22.83元/股，因 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的转股
价格自 2021年 6月 30日起调整为 222.52元/股； 因 2021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实
施，“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7月 28日起调整为 164.44 元/股；因 2022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
施，“韦尔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7 月 31 日起调整为 164.36 元/股； 因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每份 GDR 代表 1 股公司 A 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 A
股股票数量，“韦尔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3年 11月 10日起调整为 162.8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累计共有 7,019,000元“韦尔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31,488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6%。其中，自 2023年 10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共有 30,000元“韦尔转债”转股，转股数量为 182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 2,432,97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71%。

二、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9年 9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2019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2）2019年 9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相关议案，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
的股票期权，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947 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保持 9,462,268份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9年 10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放弃或不再符合激励条件，首次授予对象调整为 9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9,430,998份。 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公司已分别于 2019年 11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
述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事宜。

（5）2020年 11月 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同意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94.20元/股调整为 94.13元/股；并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21年 6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会同
意对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94.13 元/股调整为 93.815 元/股。 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1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认为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
经成就，公司为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 860 名激励对象办理 2,686,280 份股票期权相关行权事
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2年 7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行权数量的议案》，鉴于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
董事会同意对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69.11元/股。 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2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认为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符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 826 名激励对象办理 4,709,451 份股票期权相关
行权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23年 7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69.03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 的股票期
权数量

2023 年第四季度行权
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 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4,709,451 966,454 4,582,073 97.30%

合计 4,709,451 966,454 4,582,073 97.30%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826 人，2023 年第四季度， 首次

授予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261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 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 966,454股。
（二）股票期权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登记完成股份数量为 966,454股。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累计收到募集
资金 88,446,206.16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股票期权行权 其他变动 变动数
合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48,717 - - - - 1,348,71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2,460,004 182 966,454 31,000,000 31,966,636 1,214,426,640

总计 1,183,808,721 182 966,454 31,000,000 31,966,636 1,215,775,357

注：“其他变动”为公司发行 31,000,000 份 GDR 所致，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 股公司 A 股股票，相
应新增基础 A股股票数量为 31,000,000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年 11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对应的新增基础 A股股票上市暨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
122）。

本次股份变动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